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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各分编： 
 

健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体系化执行机制 
 

——以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为例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祁建建 
 
    编者按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 2018 年立法项目中列入了民法典各分编，这是体系化的、
全面的民事权利保护机制，为进一步健全促进性别平等、保护妇女和女童权益的有效执行机制创

造了历史性机遇。本文作者以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为例，阐述了民法典的合同、物权、婚姻家

庭、继承、侵权责任等各分编对于建立有效的妇女权益保护机制的作用。 
    2018年 3月 8日是联合国妇女权益和国际和平日，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指出，
实现性别平等并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未竟事业，也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人

权挑战。联合国“2030议程”第五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即“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
权能”，包括要在世界各地消除对妇女和女童的一切形式歧视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建立

有效的执行机制。其中，最有效、长效的执行机制当推立法。 
    2018年立法项目中列入了民法典各分编 
    一直以来，保护妇女和女童权益是我国性别平等政策法律及其实施的核心议题，是人权保障
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持续关注。2015年 9月 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球妇女峰会上指出，“妇
女权益是基本人权。我们要把保障妇女权益系统纳入法律法规，上升为国家意志，内化为社会行

为规范”，“男女共有一个世界，消除对妇女的歧视和偏见，将使社会更加包容和更有活力。我们

要努力消除一切形式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家庭暴力。我们要以男女平等为核心，打破有碍妇女

发展的落后观念和陈规旧俗。”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

法权益。”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此再次予以强调。 
    男女平等是我国宪法四十八条明文规定的原则，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妇女权益，有利于男
女平等宪法条款的实施，促进了我国在政策法规制定及其实施中保护妇女和女童权益的各项工作

进程，有利于健全有效的性别平等执行机制。目前，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 2018 年立
法项目中列入了民法典各分编，这是体系化的、全面的民事权利保护机制，为进一步健全促进性

别平等、保护妇女和女童权益的有效执行机制创造了历史性机遇。 
    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问题应贯穿民法典各分编 
    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机制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问题应该在民法典中得以维护。这是因为，
民法典体系庞大、内容繁杂，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问题既是性别平等议题的重要内容，又贯穿

民法典各编，具有代表性。尤其是在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 62 次会议召开之际，农村妇女的
权利保护作为其优先主题理应受到更多关注。 
    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问题不仅是我国面临的挑战，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具有普遍
性，如联合国的数据表明因为农村地区存在严重的性别不平等和性别歧视，全球只有不到 20%的
土地拥有者是女性。农村妇女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占全球农业劳动力的 43%，占我国农业劳
动力的 60%以上。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所涉及的法律关系看似简单，并且经常被作为一个婚
姻家庭问题来研究和对待，但其实其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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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在民法典各分编中进一步推进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 
    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是不容忽视的基本权利问题，其与民法典的合同、物权、婚姻家庭、
继承、侵权责任等各分编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第一，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益需要合同法的保护机制。当前农村承包地实行所有权、承
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保护妇女土地权益要关注土地权利变动的各个环节，尤其是对流转合同

订立、解释、纠纷解决、违约责任等相关事宜，不仅涉及国家土地政策、耕地管理等复杂问题，

而且是农户与流转方作为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的约定，不仅需要明确、完善的管理制度和处置

规定来建构高效规范的流转服务体系，而且要善用合同法来保护妇女权益，如流转合同宜记载妇

女姓名等。 
    第二，物权编应确认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益的法律性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民事权
利性质上是一种对土地的使用权，是用益物权，适用物权编所规定的保护机制。对于农村妇女土

地承包经营权益应给予平等的物权法律保护，如土地承包经营收益应有妇女的份额。 
    第三，婚姻家庭编应打破男尊女卑的旧传统，为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益提供法律保护。
土地承包经营权来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以农户为单位进行承包，有调研表明许多地方在土

地确权证中并未记载妇女的姓名，这可能导致妇女在出嫁、离异等状况下失去土地承包经营权，

有的地方则在土地确权证上直接记载妇女无承包地，直接剥夺其对承包地的权益。第三期中国妇

女地位调查数据表明，2010年我国没有土地的农村妇女占 21%。这既是由于村规民约中的不良传
统等因素，也是由于法律对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疏于保护。需要始终明确的是，法律保护婚姻家庭

的目的并不是维系婚姻家庭本身，而是为了保护身处婚姻家庭关系中的每个具体的人的权利。为

此，一方面，婚姻家庭编立法及其后的实施应结合农村土地承包法进一步贯彻男女平等，另一方

面，家庭内部的承包经营权应进行分割，明确到个人，避免妇女因结婚、离婚、丧偶等事由丧失

承包经营权。 
    第四，继承编应保障农村妇女对承包土地的继承权。农户土地承包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
不减地”的政策，但农村妇女不因结婚后住在夫家的从夫居传统而失去继承权，其对于被继承人

所承包土地依法享有继承权。当前我国社会家庭结构、亲属关系有所变化，整整一代人是独生子

女，这一方面使亲属关系简单化，另一方面也导致法定继承人范围需要调整，如失独家庭无人继

承，客观上需要扩大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在扩大法定继承人范围时应贯彻男女平等。 
    第五，对于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受到他人侵害的，侵权责任编可为其提供救济。具体来
说，可予以赔偿损失、恢复原状、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及时、有效的有力救济等。 
    民法典各分编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对妇女权益保护的机制建立在
一般性的体系化保护机制基础上，可以为农村妇女与其他平等主体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问题提供

全面的、体系化的法律保护。对此，需要进一步关注的是，只有在立法及其实施中对性别平等予

以充分关照，才能建立有效的妇女权益保护机制。 
    总而言之，民法典各分编对于在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中贯彻男女平等宪法原则具有重大
意义，为进一步推进性别平等提供了更坚实的平台，是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推进性别平等的历

史性机遇。 


